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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结

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

项 目 编 号 2204-620200-04-02-929988

建 设 地 点 甘肃省嘉峪关市

验 收 单 位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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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

--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

造项目

行业

类别

加工制

造类项

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嘉峪关市水务局、嘉水水保字〔2022〕38号
2022年 9月 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4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22个月。植物措施因季节原因，于 2025年 6月完成。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冶南方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酒钢集团甘肃

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甘肃联建工程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嘉峪关恒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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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甘肃省水利

厅关于印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实施意见>的通知》（甘水水保发〔2017〕）381号）文件

规定，2025年 10月 13日，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相关单位查看了现场，并在嘉峪关市主持召开了本部铁前系统

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和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

理单位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中冶南方武汉

钢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酒钢集团甘肃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马鞍山迈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

冶南方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酒钢集团甘肃工程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国舜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甘肃联建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嘉峪关恒禾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单位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厂以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检查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编制单位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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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讨论，形成了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

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

三化升级改造项目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冶金厂区内，烧结机主

体建设区域位于现嘉东料场14B、14C、15A、15B、7A、7B、7C

料场区域，物料输送系统建设用地位于厂14#路南北两侧和15#路东

侧，变电站建设用地位于现嘉东料场7A料场区域。厂址中心地理坐

标：98°17'54.99"E，39°48'51.19"N。本项目属于改建、建设类项目。

工程建设规模：淘汰现有 1-3#130m2烧结机，升级建设 2×

360m2烧结机，配套建设余热回收及用电设施、五空压站扩容升级

改造、脱硫脱硝、环境除尘等系统及外围公辅系统，年产烧结矿

712.8万吨。

工程建设内容：建设 2×360m2烧结机生产厂区；沿生产厂区

红线外新建 1320m环形道路；新建混匀精矿、石灰石、碱返、总

返以及成品烧结矿等输送系统，采用架空敷设；新建 1座 110kV烧

结变电站、配套新建 3.5km 110kV线路以及 3.43km 10kV线路；新

建高炉煤气、焦炉煤气、蒸汽、压缩空气等管道，采用架空敷设；

新建供水管道，采用地埋敷设。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21.31hm2，全部为永久占地。建设期间本项

目实际总挖方 9.10万 m3，填方总量 8.85万 m3，借方 1.39万 m3（其

中外购绿化种植土 1.38万 m3，砾石 0.01万 m3），综合调配利用

0.74万 m3，弃方 1.64万 m3，全部运至酒钢工业垃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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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4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22个

月。植物措施因季节原因，于 2025年 6月完成。工程实际总投资

168609.12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305.68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2年 9月 9日，嘉峪关市水务局以“关于对甘肃酒钢集团宏

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

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嘉水

水保字〔2022〕38号）文对项目予以批复。经对照核实，在实施

过程中，本项目建设地点、规模未发生重大变化，水土保持措施防

治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建设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重大变更。

批复方案核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1.36hm2；建设期间

弃渣运至酒钢工业垃圾填埋场；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方法和预测结

果、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以及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等内

容；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同意水土保持估算

总投资 261.62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9.91万元。同意本项目设计

水平年时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 80%、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88%。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未进行专门的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2年 5月，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委托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规范开展了水土保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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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2025年 7月编制完成《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

项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基本落实

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施工过程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了控制，

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1.31hm2。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建设类一级标准，截止验收

时，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2.9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2，

渣土防护率达到 89.91%。各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了方案报

告书确定的目标值，本项目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条件。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2年 5月，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委托

甘肃金石智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

造项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完成后，承

担该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2025年 8月，甘肃金石智慧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

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验收主要结论为：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

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

报程序，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了设计防治目标值，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水土保持监理、监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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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无重大技术问题，本项目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

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开展了水

土流失防治工作，完成了本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达到了设计防治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

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本

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

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由运营管理单位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炼铁厂负责对本部铁前系统转型升级三化改造项目--炼铁厂烧

结机工艺装备三化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确

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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